
预 算 编 制 说 明

一、工程概况：

1．工程名称：荔城区夜市工程镇海段河道护栏工程

2.工程地点：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

二、招标范围：清单项目确认函中所有内容（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）。
三、编制依据：

    1、建设单位提供的清单项目确认函、招标文件及省市有关规定。

2、使用定额及相关规范：《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08）；《福建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宣贯材料》；《福建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》（FJYD-101-2005版）；《福建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》（FJYD-201-2005）；《福建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》(FJYD-501-2005)；《福建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》 (FJYD-401～407-2005)；《福建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》(FJYD-301-2012～FJYD-312-2012)；《福建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03版）及定额交底材料和现行有关规定。    

3、相关文件：闽建筑[2007]11号文、闽建筑[2007]15号文、闽建筑[2009]38号文、闽建筑[2011]6号、闽建筑[2011]37号、闽建筑函[2012]4号、闽建筑[2012]4号、闽建筑[2012]9号、闽建筑[2012]39号、闽建筑[2012]40号。

4、本工程按三类工程取费，风险费按2%计取，税金按3.477%计取，劳动保险费暂按丁类计取，价格调节基金按0.3%计取。

5、材料信息价格：莆田市2013年4月份（上旬）材料信息价及市场询价。

6、机械台班单价：按福建省建设厅发布《2013年第一季度福建省施工机械台班单价》。

四、工程量计算相关说明：

1、本清单项目工程量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清单项目确认函计取。

五、其他说明:

1、未尽事宜按图纸要求及项目特征表述进行计算。
六：主要材料品牌（下划线为预算选定品牌）：

1、PO32.5R、PO42.5R水泥：大田广平“岩城”牌、“金牛”牌、“海螺”牌

2、钢筋：三钢、首钢、宝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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